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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退役士兵教育资助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鼓励退役士兵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，提高退役士

兵的知识能力水平，增强就业能力，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，

根据《财政部、教育部、民政部、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关于实施

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》（财教〔2011〕538 号）以及《国

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10〕42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教育资助政策适用于退役一年以上，通过

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

兵学生，退役士兵学生所在申请学年应为在校本科生。在校生应

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后复学的学生不享受该政策资助；大学专科生

毕业后入伍，退役一年后没有参加高考而是通过专升本考试考上

本科的,本科或以后阶段不享受该政策资助。

第二章 资助的内容、标准、方式及年限

第三条 教育资助内容包括学费、家庭经济困难退役士兵学

生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。

第四条 按照国家规定，学校对退役士兵学生的学费资助金

额每年最高本科生不超过 8000 元，研究生不超过 12000 元，高

出部分由学生自行负担。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资助标准，按国

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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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退役士兵学生资助学费由中央财政按标准和隶属

关系补助至学校，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直接补给退役士兵学生

本人。

第六条 学校对退役士兵学生的教育资助限于全日制普通

高等学历教育的一个学制期。

第三章 申请与审核

第七条 考入本校的退役士兵，按以下程序申请教育资助：

（一）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自愿参加全国统一高考，按照全日

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到我校攻读本科，到学校报到时，按规定填

写《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登记表》，并向学校递交《教育资助申请

表》。

（二）开学 7 个工作日内，学校对申请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学

生的条件资格、具体金额及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初审，确认无误后，

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录取退役士兵人数和所录专业收费标准汇总

报送主管部门，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。

（三）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汇总后，

在 20 个工作日内上报财政部。财政部会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对上报数据进行审核后，在 20 个工作日内下拨资助资金。

（四）学校收到下拨资金后，于 10 个工作日内下发至学生

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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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

第八条 退役士兵学生须诚实申报，一旦发现申报材料弄虚

作假，将取消教育资助资格；情节严重者，将按照学校管理办法

予以相关处分。

第九条 学校认真履行职责，按照规定要求，对退役士兵学

生的身份认证、条件资格等相关情况进行认真审核。学校严格执

行国家相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对教育资

助的资金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退役一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考入全日制普

通高等学校的，按照《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教

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0〕42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生指导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东北大学退役士

兵教育资助管理办法》（东大学服字 〔2013〕10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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